关于废止《蕉岭县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为优化蕉岭县工业园区的产业布局，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规范县工业园区标准厂房的管理使用，助推“百千万工程”工作，为入驻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成长环境，培育孵化新业态新产业新经济，促进园区产业集聚和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县工业园区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此，我局研究制定了《蕉岭县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管理办法》。蕉岭县人民政府于2024年7月12日印发《关于印发蕉岭县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管理办法的通知》（蕉府〔2024〕15号）。根据《《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梅州市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若干措施及其配套文件的通知》(梅市府〔2025〕1号)规定，删除“租赁厂房优惠”条款。因政策依据改变且涉及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无修订的必要，拟提请废止该政策。

二、目标任务

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高质量制度供给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三、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废止依据和决定。

四、利企惠民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切实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各类投资主体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进一步释放市场竞争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研究讨论废止该政策。
五、新旧政策差异
废止该《管理办法》是根据《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梅州市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若干措施及其配套文件的通知》（梅市府〔2025〕1号）要求，该《管理办法》的政策依据改变且涉及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无修订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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